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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东发〔2015〕14号 

 
 
关于印发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国际合作交流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国际合作交流基金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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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国际合作交流基金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，促进多领域、多层次

合作交流项目的实施，推动学校国际化办学进程，提高学校国际

合作交流与国际教育水平，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，学校决定设立

国际合作交流基金，对重点国际合作交流计划和项目给予资助。

为加强对国际合作交流基金的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国际合作交流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下拨的国际

合作交流经费及学校行政拨款。每年根据重点国际合作交流计划

和项目的需要，确定下拨经费额度，列入学校年度预算。 

第二章 组织管理 

第三条 为确保基金规范合理地使用，学校成立国际合作交

流基金管理委员会，研究制定基金资助方案和计划，负责项目审

批、监督基金使用、审核项目总结等。 

第四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为基金的归口管理单位，负责协

同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基金资助项目的申报、评审、效益评估、验

收及存档等工作；学院（部）负责组织本单位项目的申报、初选

等工作，并协助开展项目的验收和效益评估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获批准的项目或计划，其经费按专项独立核算，严

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经费管理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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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资助范围 

第六条 基金资助涉及的业务专项包括： 

1. 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培育项目； 

2. 科技部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培育项目； 

3. 国外专家高端引智计划培育项目； 

4. 聘请国外教授开设示范课程支持计划； 

5. 师资队伍、管理队伍国外培训计划重点培育项目； 

6. 创新人才国际合作培养计划培育项目； 

7. 大学生国外交流计划重点培育项目。 

第七条 各资助专项涉及的资助范围、申请者条件、资助金

额、管理办法等另行制定。 

第四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

第八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于每年 9 月公布下一年度基金资

助专项方案，申请者根据公布的基金资助方案，填写《中国石油

大学国际交流基金申请表》，经所在学院（部）教授委员会推荐

上报国际合作交流基金管理委员会。 

第九条 国际合作交流基金管理委员会对符合申报要求的项

目组织评审，评审结果于 12 月前公布。 

第十条 申请项目或计划获批后，办理相关手续，启动实施

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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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效益评估及费用核销 

第十一条 基金资助项目或计划执行完成一个月内向国际合

作与交流处提交《国际合作交流基金项目执行效益评估表》，并

在学校或学院（部）范围内交流项目成果。 

第十二条 国际合作交流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已完成的项目组

织验收，验收通过的项目由申请者持相关证明及票据办理财务核

销手续。 

第六章 附 则 

第十三条 学校鼓励单位或个人积极争取国家和上级部门的

资助项目，对已获得国家、学校或其他渠道资助的性质相近相似

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再予以资助。 

第十四条 本基金为“十三五”专项基金，“十三五”结束未

执行的项目将自动终止。 

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际合作与交

流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5月 1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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